云南电力试验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2025年专利口头审理阶段相关法律服务事宜技术规范书
委托方1项实用新型专利：一种二合一无人机电池充电设备（专利号：ZL 2023 2 2872753.9）于2025年7月17日被请求无效，委托方已进行书面答复，现国家知识产权局通知2025年12月10日进行口头审理，详情见附件。服务方需就专利被请求无效提供咨询、分析、参加口头审理代理服务，服务资质要求具备专利代理机构执业许可证，具体内容如下：
一、服务内容
口头审理代理技术服务，服务要求:

 1、口审技术预判与策略制定：与法律团队共同预判合议组及对方可能提出的核心技术争议焦点。

 2、技术应答预案编制：针对预判的每个核心争议点，准备详实的技术应答预案，包括核心论点、支撑证据（精确出处）、技术逻辑链、反驳要点。

 3、模拟口审演练：参与模拟口头审理，进行技术问答演练，优化技术表达和应答策略。

 4、现场技术陈述与应答：

（1）作为技术专家出席口头审理。

（2）在主陈述人（代理人）引导下或根据合议组要求，清晰、专业、客观地陈述技术观点。

（3）准确、有力地回答合议组及对方提出的技术问题，基于事实和证据进行解释与辩论。

（4）口审技术记录与反馈：记录口头审理中的关键技术问答要点及合议组的技术关注点，并向委托方及法律团队提供反馈。

（5）庭后技术补充（如需要）：根据口头审理情况，在委托方及法律团队要求下，协助准备庭后补充提交的技术说明或证据分析。

二、服务能力要求:

1、高质量专利代理服务：有不少于50名的专利代理师；代理师团队中需有和涉案专利领域相关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包括代理过电力技术和可携带充电技术相关
领域的无效审理案件；代理的专利获得中国专利奖，需要提供相关证明；
2、管理体系认证资质：获得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中国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需要提供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相应截图。
3、考虑需要去北京现场答辩，要求投标方在北京有常驻服务机构或能够及时安排专业人员到北京现场提供服务。
三、 服务期限及工作进度

1、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收到无效请求决定通知书止。

2、工作进度：服务方根据委托方需要，双方协商确定。服务方应在关键节点主动向委托方汇报工作进展，遇到可能影响进度的重大问题时（如发现关键证据理解偏差、技术难点超出预期）需立即沟通。

四、保密义务
双方确定因履行本协议应遵守的保密义务如下：

1、服务方保证在咨询过程中所接触和了解的委托方信息，负有严格的保密义务，未经委托方事先书面许可，不得向任何第三方及委托方非参与本项目的员工透露，或用于本项目外任何其他目的。

2、委托方应对服务方提供的相关的资料和文件，负有严格的保密义务，未经服务方事先书面许可，不得向任何第三方及服务方非参与本项目的员工透露。

3、甲乙双方应采取必要的有效措施保证其参与本项目的人员都能够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保密义务，若一方雇员违反本条规定，其应承担连带责任。
五、争议和解决

   双方因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争议，应协商、调解解决。协商、调解不成的，确定按以下第2种方式处理：

1、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

2、依法向委托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六、 服务成果交付与验收

（一）交付物：

技术应答预案、口审陈述PPT/可视化材料、口审技术反馈报告，完成涉案专利的所有口头审理代理工作，交付时间：2025年12月31日（含）之前。

（二）交付形式：电子文档（PDF, Word, PPT等可编辑或最终格式）。

七、报价方面

报价方式：固定总价报价（包含税）；

报价明细：

	序号
	名称
	数量
	最高限价（元）
	报价（元）

	1
	专利口头审理阶段相关法律服务
	1项
	/
	

	合计
	1项
	35000
	


附件：1.无效宣告请求受理通知书

2.无效宣告请求书及证据文件

3.专利证书及申请文件
4.口头审理通知书
